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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唯識論》解讀（卷五‧一） 

  —第七識心所性類 

 

此染污意何受相應？有義，此俱唯有喜受，恒內執我生喜愛故。 

 

  （按：受可分為苦、樂、捨三種。苦受之中，有說唯意識相應的又稱憂；樂

受之中，唯意識相應的又稱喜，故受可進一步分為苦、憂、樂、喜、捨五種。這

裏以五受而說。）染污意指第七識的染污位。末那與哪種受相應呢？本論提出三

種說法。第一師認為末那唯有喜受，理由是末那恆時內執自我。（按：此師當認

為，末那恆時內緣賴耶見分，不緣外境，而一期生命中，賴耶見分無轉易，故末

那之受應不變。末那執賴耶為自我，自我為可欣悅，故有喜受。此受非樂受，因

為樂受唯五識所有。） 

 

有義，不然，應許喜受乃至有頂違聖言故。應說此意四受相應，謂生惡

趣憂受相應，緣不善業所引果故；生人、欲天、初二靜慮，喜受相應，

緣有喜地善業果故；第三靜慮樂受相應，緣有樂地善業果故；第四靜慮

乃至有頂捨受相應，緣唯捨地善業果故。 

 

  第二師指第一師之說違反聖教。第七識的染污位通於三界九地，即由欲界

上至有頂天都有末那，若說末那唯有喜受，即是說喜受通於三界九地。然而，

《瑜伽論》說，初定出憂，第二定出苦，第三定出喜，第四定出樂，無相中出

捨根。1若說喜受通至有頂天，則違反了《瑜伽論》所說。此第二師認為，末那

應與四受相應，唯與苦受不相應，因苦受唯屬五識。而此識跟四受相應於不同

階位，若生惡趣，憂受相應，因為末那緣不善業所引果。（按：業所引果即是

該期生命的阿賴耶識，末那恆時緣賴那自體。此師認為，引賴耶的業又可作為

增上緣，引末那相應的受。生惡趣的賴耶由不善業所引，這些不善業亦作為增

上緣，令致緣賴耶的末那生不悅之受。此非苦受，因他認為苦受唯屬五識，故

這時的末那唯有憂受。2）若生人、欲界天、初二靜慮，喜受相應，因為這時末

那所緣的賴耶生於有喜地，其為善業所引的果。第三靜慮樂受相應，由於所緣

的賴耶生於有樂地，其為善業所引的果。第四靜慮至有頂天皆捨受相應，此等

地皆是唯捨地，善業所引果。 

 

有義，彼說亦不應理。此無始來任運、一類，緣內執我，恒無轉易，與

 
1 參考《述記》，大 43.402a。《瑜伽師地論》卷十一說“初靜慮出離憂根，第二靜慮出雜苦根，

第三靜慮出雜善根，第四靜慮出雜樂根，於無相中出雜捨根。＂大 32.331a。 
2 參考《述記》，大 43.40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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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受不相應故。又此末那與前藏識義有異者，皆別說之，若四受俱，

亦應別說。既不別說定與彼同，故此相應唯有捨受。 

 

  第三師認為第二師所說亦不應理。此第三師之說亦即是論主之意。論主指

出，末那於無始以來，任運現起（按：任運即緣常具足，不假別緣）；性類不

變，恆時無記；恆緣賴耶自體分，執為自我，賴耶恆時現起，亦性類不變，故

末那恆時沒有轉易。喜、樂、苦、憂受皆會由於別緣而轉變，故為變異受，末

那恆無轉易，故與變異受不相應，因此唯有捨受。此外，此末那若有跟前面所

說藏識有不同之處，《三十頌》中皆有說明。（按：例如藏識是無覆無記，末

那是有覆無記；末那除遍行心所外，亦與其他某些心所相應，頌中皆別有說

明。）藏識唯捨受相應，若末那與其餘四受相應，頌中應特別說明。現頌中未

有說明末那與其餘受相應，故知末那與藏識同樣唯捨受相應。 

 

未轉依位與前所說心所相應；已轉依位唯二十一心所俱起，謂遍行別境

各五，善十一。如第八識已轉依位，唯捨受俱，任運轉故，恒於所緣平

等轉故。 

 

  前文所說末那相應心所，皆就著未轉依位說，若在已轉依位，則第七識唯

與二十一心所俱起，包括五遍行、五別境、以及十一善心所。（按：論主在這

裏未有交代第七識不與其餘心所相應的理由。按筆者理解，轉依後一切心唯善

性，故無煩惱或隨煩惱。至於四不定心所，佛位無悔、無眠，而實相現前，故

不用尋、伺。）而此識相應的受心所，亦如已轉依的第八識，唯與捨受相應，

因為此識跟第八識同樣任運轉生，故無有變易，而且恆時於所緣的第八識平等

而轉。（按：平等轉是無差別地緣於對境而轉生。無差別是由於只以同一性為

所緣境，亦由此說為平等。）故無苦、樂等受，唯有捨受。 

 

末那心所何性所攝？有覆無記所攝，非餘，此意相應四煩惱等是染法

故，障礙聖道，隱蔽自心，說名有覆。非善不善，故名無記。如上二界

諸煩惱等，定力攝藏，是無記攝，此俱染法所依細故，任運轉故，亦無

記攝。若已轉依唯是善性。 

 

  末那及其心所為有覆無記所攝，非其餘性類。（按：其餘性類包括善、不

善、無覆無記。）此識與四煩惱等相應，故屬染法，由此能障礙聖道，隱蔽自

心，障礙與隱蔽即是有覆之意，故此識為有覆。此識非善，亦非不善，故為無

記。因此說此識之性類為有覆無記。若設問，為何末那屬染法卻是無記性，而

非不善呢？論主指出，如色界、無色界雖亦有煩惱，然而由定力攝藏，不引惡

行，故為無記攝。而末那俱起的煩惱等心所雖然為染法，但由於它們所依的心

王，即末那識，行相微細，而且任運轉生，不假別緣，故這些心所亦行相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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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雖然為染法，但不引惡行，故亦無記攝。若至已轉依位，此識則唯是善

性，由於恆時與善心所俱起。 

 

末那心所何地繫耶？隨彼所生彼地所繫。謂生欲界現行末那，相應心所即

欲界繫，乃至有頂應知亦然，任運恒緣自地藏識，執為內我非他地故。若

起彼地異熟藏識現在前者，名生彼地。染污末那緣彼執我，即繫屬彼，名

彼所繫。或為彼地諸煩惱等之所繫縛，名彼所繫。若已轉依即非所繫。 

 

  這裏解釋《三十頌》中「隨所生所繫」這句偈頌。［按：這句偈頌指出了末

那所繫屬的界地。「繫」可有兩種解釋，一是隨從，二是繫縛，這在下文再有解

釋。就前說的第一能變阿賴耶識，以及後文說的第三能變前六識，頌中都未有交

代其繫屬之界地，為甚麼單在此第二能變末那識交代其所繫界地呢？筆者參考李

潤生老師著《唯識三十頌導讀》當中所列三十頌的總綱3，敍述第一能變時，指出

其體性、所緣、行相、相應心所、相應受、性類、因果譬喻（存在狀態）及伏斷

位次；敍述第二能變時，則加上所依、界繫，但減了相應受、存在狀態；至敍述

第三能變時，比較第二能變則加上了相應受、性類及在存狀態，而減了界繫。按

論主在上文所說，「此末那與前藏識義有異者，皆別說之，若四受俱，亦應別說，

既不別說，定與彼同。」依此原則，第二能變的體性、所緣、行相、相應心所、

性類、伏斷位次皆與第一能變不同，故別說；而相應受（皆為捨受）及存在狀態

（恆轉）相同，故不別說。至於所依和界繫，實際上在第一能變中亦有說，賴耶

為異熟，即是依於業種子，在德性上由善、惡變異為無記，成熟而生起（這點在

後文「由諸業習氣，二取習氣俱」會再講述）。賴耶由業種子業力所引，故所依

為業種子之業力。其所繫界地亦由業力所決定。末那在這兩方面不同於賴耶，故

須別說。論述第三能變時，前六識跟末那不同之處，包括體性、所緣、行相、相

應心所等等皆有講述，另加上了相應受（三受）、性類（善、不善、俱非）及存

在狀態（非恆轉），由於這三方面皆與末那不同，故亦別說。至於沒有說的界繫，

則應理解為與末那相同，故不別說。］論主提出兩種解釋，第一種解釋是末那及

其心所隨彼所生彼地所繫，當中的「彼」指阿賴耶識，如頌文說「依彼轉緣彼」

當中的「彼」。例如賴耶生於欲界，末那及其相應心所即於欲界繫，而「繫」的

意思是隨從。從欲界乃至有頂天，賴耶所生的界地，末那及其心所必隨從至該界

地，原因是末那任運恆緣自地的藏識，執為自內我，並非緣他地的賴耶。第二種

解釋將「隨所生所繫」當中的「所繫」解作被煩惱所繫縛，全句的意思是，隨著

 
3 李潤生著《唯識三十頌導讀》，香港：密乘佛學會、博益出版集團有限公司聯合出版，1994

年，pp.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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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耶所生之地，末那及其心所即被該地的煩惱所繫縛。（按：《述記》認為以前

解為勝。4） 

 

  以上對所繫的兩種解釋，皆是就未轉依位而說，若已轉依，即非所繫。（按：

這裏說的已轉依，指菩薩初地及以後的階位。5菩薩初地及後，無漏種子現行，起

平等性智，緣一切法，染污末那暫伏或永斷。若以第一種解釋說所繫，此時第七

識非獨以賴耶自體為所緣，故非隨從賴耶所生所繫，由此說非所繫。若以第二種

解釋說，此時無漏種子現行，煩惱暫伏或永斷，故不為彼地煩惱所繫縛，由此說

非所繫。） 

 
4 參考《述記》，大 43.403c。 
5 同上。 


